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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024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以及聘任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此外，公司已经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第九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一）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杨善斌先生；副董事长：李有贵先生

2、非独立董事：王淑德先生、盛明宏先生

3、独立董事：盛明泉先生、汪金兰女士、王潇女士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2024年9月20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善斌先生，委员：盛明宏先生、李有贵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盛明泉先生，委员：杨善斌先生、汪金兰女士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汪金兰女士，委员：杨善斌先生、王潇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潇女士，委员：王淑德先生、盛明泉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二、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徐文联先生

2、非职工代表监事：贺磊先生、陈仁忠先生

3、职工代表监事：朱金蓉女士、陈小群女士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2024年9月20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经理：李有贵先生

2、副总经理：吴红星先生、张键先生、朱忠明先生、张冲先生、何洪春先生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强先生

4、证券事务代表：许丽女士、储诚焰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杨善斌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马鞍山市农经委水利设计室技术

员，马鞍山市建设监理公司工程师、副经理、经理，马鞍山市建设委员会城建科副科长、建筑业管理科科

长，当涂县博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当涂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当涂县委常委、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

任，当涂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当涂县委常委、副县长，当涂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

长，当涂县委书记，马鞍山市政府副市长，马鞍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有贵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正高级会计师，正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

师，一级建造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安徽省会计领军人才，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工程领军人才。曾任安徽

省疏浚公司会计、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工程处副主任、主任、党支部书记，安徽恒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安徽省路桥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安徽建工集团公司资产运营部主任、监事会

办事处主任、上市办主任、财务资产部主任、投资运营部主任，安徽建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建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建工集团副总经理、副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

王淑德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徐州矿

务集团公司旗山煤矿财务科会计、多种经营处主管会计、财务科副科长、经营管理部副部长、财务科科

长、运销公司副经理、党支部书记、副总经济师，徐州矿务集团公司三河尖煤矿副矿长、义安煤矿副矿长，

安徽省高速公路总公司总会计师，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盛明宏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生，大学学历，工学硕士，正高级工程师，自然科学研究员，一级建造

师，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工程领军人才。曾任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公司技术员、项目经理、分公司经理、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二、独立董事简历

盛明泉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生，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南开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 曾任安徽

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会计学院院长、中国会计学会理事。现任安徽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二

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凯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汪金兰女士：中国国籍，1966年生，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安徽省法学会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

调解员，合肥仲裁委仲裁员，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潇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生，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

博士。 曾任美国北达科他大学商学院访问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永久教职），曾获安徽省百人计

划、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优秀论文奖、省教学一等奖等荣誉。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统计与金融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三、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徐文联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曾任安徽省第一

建筑工程公司政工干事、宣传干事、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政治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安徽建工集团公司

企业发展部主管、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处主任、党委工作部主任，安徽建工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副总

经理，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纪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机关工会主

席。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贺磊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生，大学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凤台县治淮工程指挥部技术员，凤台

县水利局工程股副股长，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理总站副站长，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理处副主任。 现任本

公司监事，凤台县水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理中心主任，凤台县永幸河灌区

管理处党总支书记、主任。

陈仁忠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大学学历。 曾任金寨县青山水电站班长、股长、副站长兼工会主

席，金寨县丰坪水电站站长，金寨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兼任机关支部书记。现任本公司监事，金

寨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

四、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朱金蓉女士：中国国籍，1973年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高级政工师，经济师，一级人力资源管理

师。 曾任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劳资干事，安徽路桥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安徽建工集团公司人力资

源部副部长，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机关党委书记，安

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纪委委员。

陈小群女士：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注册造价工程师。

曾任安徽省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核算员、科员、核算科科长、企管部副部长、工程管理公司计划处主任、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安徽建工地产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安徽建工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审计部长、纪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审计部部长，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

五、高管人员简历

李有贵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正高级会计师，正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

师，一级建造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安徽省会计领军人才，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工程领军人才。曾任安徽

省疏浚公司会计、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工程处副主任、主任、党支部书记，安徽恒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安徽省路桥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安徽建工集团公司资产运营部主任、监事会

办事处主任、上市办主任、财务资产部主任、投资运营部主任，安徽建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建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建工集团副总经理、副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

吴红星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安徽省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获安徽省青年科技奖和多项

省科技进步奖。曾任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信息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信息师，安徽建工集团公司副总

工程师兼信息管理部主任，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信息管理部部长，本公司信息管理

部部长、首席信息官。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键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工

程领军人才。 曾任安徽省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技术员、总经济师，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直属项目

部副经理、租赁分公司经理、经贸分公司经理、路面工程公司董事长、设备器材部副部长、部长、总经理助

理、监事、副总经理，安徽建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忠明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生，大学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曾任安徽省路港工程公司

技术员、项目经理、直属分公司副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董事，安徽建工集团投

资管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安徽建工和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

徽建工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建工第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冲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一级建造

师、国有企业一级法律顾问，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战略咨询专家，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

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工程高端人才。 曾任安徽省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施工员、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

团委副书记、分公司副经理、子公司副总经理等，安徽建工集团国内工程公司（现为总承包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本公司市场开发和投资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安徽建工现代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何洪春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

工程领军人才。曾任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队长、施工负责人、第一建筑公司副经理、第一工程

管理部项目经理、第七工程管理部主任、七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董事、党

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强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正高级会计师，正高级经济师，审计师，税务

师，安徽省会计领军人才，安徽省属企业538英才工程拔尖人才。曾任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会计、财务部副经理，安徽建工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主管、副主任，本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纪委委员。

六、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许丽女士：中国国籍，1978年生，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经济师，国有企业一级法律顾问，法律职业

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任安徽建工集团企业发展部主办、法律事务部主管、发展规划部副主任，本公

司证券事务部副部长。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储诚焰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任安徽

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科员、副部长、部长。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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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20日下午

在合肥市安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全体

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书面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杨善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选举李有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善斌，委员：盛明宏、李有贵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盛明泉，委员：杨善斌、汪金兰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汪金兰，委员：杨善斌、王潇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潇，委员：王淑德、盛明泉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李有贵先生任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总经理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刘强先生任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强先生已报名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暂未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刘强先生将在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在刘强先生正式履职前，暂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有贵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本次董事会秘书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吴红星先生、张键先生、

朱忠明先生、张冲先生和何洪春先生任副总经理，同意聘刘强先生任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刘强先生任财务总监的提名同时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许丽女士和储诚焰先生任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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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20日下午

在合肥市安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 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徐文联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书面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选举徐文联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自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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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2起案件均在审理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1起为原告，1起为被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0.87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对欠付工

程款的建设单位提起诉讼（仲裁），通过法律途径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切实保障合法权益，同时在日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亦发生部分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案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

司及所属子公司新发生金额较大诉讼2起，涉案金额合计0.87亿元，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近期金额较大诉讼案件情况

公司近期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案件2起，合计金额0.87亿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起诉日期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情况

1

安徽建工交

通航务集团

有限公司

滁州城房京开置业有限公司、 滁州市华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合肥城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城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房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2024-09-14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4,733.39

滁州市南谯区人

民法院

一审审理中

2

甘肃大宇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安徽裕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兰州瑞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4-09-04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4,000.00

兰州新区人民法

院

一审审理中

二、前期已披露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序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起诉/申请日期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仲裁委

进展情况

1

安徽水利开发

有限公司

淄博成易创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淄博

文昌湖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大连鼎成

宇通工程担保有限公

司、 山东点石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淄博文

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

管理委员会

2021-10-19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20,220.11

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淄博成易创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点石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合同书》中关于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部分；被告淄博成易创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8,044.32万

元及利息， 返还履约保证金8,584.50万

元及利息，赔偿停工损失185.87万元；被

告淄博文昌湖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对所欠工程款及利息、停工损失不能清

偿部分承担1/2的赔偿责任；被告大连鼎

成宇通工程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一般保证

责任；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原告及被

告淄博文昌湖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原告已申请强制

执行。

2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恒大新能源科技

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恒大汽车产业园投资

（深圳） 集团有限公

司

2023-01-16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7,876.52

淮南市仲裁

委员会

仲裁裁决被告安徽恒大新能源科技生活

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6,279.78万元

及利息。 原告已申请强制执行。

3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淮南云创置业有限公

司、 安徽万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万

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淮南网云置业有

限公司

2023-01-30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7,676.88

淮南市大通

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淮南云创置业有限公司支

付工程款6,803.33万元及利息， 被告安

徽万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淮南

云创置业有限公司上诉， 因未缴纳上诉

费， 按撤回上诉处理。 原告已申请强制

执行。

4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淮南云创置业有限公

司、 安徽万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万

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淮南网云置业有

限公司

2023-01-30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4,347.44

淮南市大通

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淮南云创置业有限公司支

付工程款3,367.27万元及利息123.89万

元，返还质保金342.23万元及利息；被告

安徽万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淮

南云创置业有限公司上诉，因未缴纳上

诉费， 按撤回上诉处理。 原告已申请强

制执行。

5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天长市粤通置业有限

公司

2023-02-23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14,804.01

天长市人民

法院

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解

除；被告支付工程款14,115.06万元及利

息；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上诉，二

审维持原判。 原告已申请强制执行。

6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力高（天津）地产有

限公司

2023-04-14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4,035.66

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人

民法院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

工程款3,738.8万元及利息，原告享有优

先权，被告支付鉴定费47万元。

7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力高凯力房地产

有限公司

2023-04-17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9,681.38

济南市济阳

区人民法院

一审调解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质保金共计

5,978.42万元，原告享有优先权。

8

安徽建工交通

航务集团有限

公司

青阳县龙骏家园养老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松柏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23-10-20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6,229.00

青阳县人民

法院

一审判决原告与被告青阳县龙骏家园养

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及

补充协议解除， 被告青阳县龙骏家园养

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4,

601.43万元及利息， 被告深圳松柏健康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原告已上诉。

9

安建建材科技

（宁波）有限公

司

江苏雨花钢铁有限公

司、周光明、姚周琦 、

薛炎

2024-02-02 买卖合同纠纷 8,197.61

宁波市北仑

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江苏雨花钢铁有限公司返

还预 付货 款 4,036.91万 元及违 约 金

403.69万元，并支付货款3,524.14万元及

违约金。 被告周光明、姚周琦、薛炎对被

告江苏雨花钢铁有限公司所负退还预付

货款及违约金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10

安徽建工三建

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市好佳置业有限

公司、 上海谨潇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融创展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融创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融创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4-02-05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7,290.54

枣庄市市中

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枣庄市好佳置业有限公司

给付工程款6,953.31万元及违约金，给

付保全保险费8.02万元； 被告上海谨潇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融创展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融创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11

重庆筑精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交通航务集

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京农（新

疆） 农业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2024-08-13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3,299.20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三坪

垦区人民法

院

被告安徽建工交通航务集团有限公司已

提管辖权异议，案件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应收款项， 保护公司合法权益。 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或未执行完

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并对相关

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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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黄山路459号安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8,445,3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61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鲁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徐亮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吴红星先生、张键先生、朱忠明先生、张

冲先生及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和尹颂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在2024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并调剂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5,513,229 97.9421 12,360,794 1.9668 571,360 0.0911

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永续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4,784,163 99.4174 3,095,360 0.4925 565,860 0.0901

3、议案名称：关于设立安徽相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428,679 96.9040 1,678,060 2.1847 699,860 0.911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杨善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623,453,678 99.2057 是

4.02 选举王淑德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624,051,305 99.3008 是

4.03 选举盛明宏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623,396,970 99.1966 是

4.04 选举李有贵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622,734,671 99.0912 是

5、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盛明泉先生为独立董事 623,634,679 99.2345 是

5.02 选举汪金兰女士为独立董事 623,627,666 99.2333 是

5.03 选举王潇女士为独立董事 622,438,065 99.0440 是

6、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徐文联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623,627,780 99.2334 是

6.02 选举贺磊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622,403,168 99.0385 是

6.03 选举陈仁忠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622,665,187 99.080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在2024年度担保额度

内增加被担保对象并调剂

额度的议案

63,874,445 83.1627 12,360,794 16.0934 571,360 0.7439

2 关于发行永续票据的议案 73,145,379 95.2331 3,095,360 4.0300 565,860 0.7369

3

关于设立安徽相元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4,428,679 96.9040 1,678,060 2.1847 699,860 0.9113

4.01

选举杨善斌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

71,814,894 93.5009

4.02

选举王淑德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

72,412,521 94.2790

4.03

选举盛明宏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

71,758,186 93.4271

4.04

选举李有贵先生为非独立

董事

71,095,887 92.5648

5.01

选举盛明泉先生为独立董

事

71,995,895 93.7366

5.02

选举汪金兰女士为独立董

事

71,988,882 93.7274

5.03 选举王潇女士为独立董事 70,799,281 92.1786

6.01

选举徐文联先生为非职工

代表监事

71,988,996 93.7276

6.02

选举贺磊先生为非职工代

表监事

70,764,384 92.1332

6.03

选举陈仁忠先生为非职工

代表监事

71,026,403 92.47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51,638,784股股份，回避了议案3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明月、尹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02� � � � � � � � �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4-058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G344涡阳段一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城外段）设计施工总承包

中标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与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亳州市涡阳县，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施工图勘察设计服务，材料设备采购安装、

工程施工等，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等。

中标价：15.54亿元

工期：设计工期180日历天，施工工期730日历天

二、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中标人：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人）与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蚌埠市淮上区、经济开发区，项目内容主要包括主线及慢行系统匝道范围内

相关的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排水工程、电气照明工程、亮化工程、景观绿化工程、交通工程等。

中标价：7.97亿元

工期：1080日历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02� � � � � � � � � �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4-053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经民主程序选举朱金蓉女士和陈小群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朱金蓉女士和陈小群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徐文

联先生、贺磊先生和陈仁忠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7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3,746,1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15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 ）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金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5人，独立董事陈道峰先生、龚行楚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祥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定中恒集团监事会主席2023年度绩效奖金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3,490,572 98.9782 9,413,817 0.9378 841,800 0.0840

2.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6,116,772 99.2399 6,766,340 0.6741 863,077 0.0860

3.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废止〈中恒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

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5,263,105 99.1548 7,464,440 0.7436 1,018,644 0.1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定

中恒集团监事会主席2023年度绩效奖金的议

案》

134,146,985 92.8979 9,413,817 6.5191 841,800 0.5830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36,773,185 94.7165 6,766,340 4.6857 863,077 0.59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覃锦、刘卓昀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96� � � � � � � � �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4-061

转债代码：118016� � � � � � � � �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56,362,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 鉴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关于天津陕鼓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陕鼓新能源” ） 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应诉通知书》（案号：

（2024）津0112民初13253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

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天津陕鼓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7EAQM22

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滨海民营经济成长示范基地创意中心A座1807室273号

法定代表人：杨鑫

被告：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140572604

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通欣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李武林

（二）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集团” ）于2021年4月通过招标选定公司为天津荣

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零排放项目中标单位，并于2021年5月28日与公司签订《天

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零排放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编号：2100482001-1，

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 ），合同签约金额为126,831,429元。2021年6月15日，陕鼓集团与公司签订《天

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零排放项目EPC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将合同总价

调整为121,600,000元。 2021年9月29日，公司与陕鼓集团、陕鼓新能源签订《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零排放项目EPC总承包合同主体变更补充协议》， 约定：“陕鼓新能源替代陕

鼓集团成为《总承包合同》的主体，并承接其权利义务。 ”

目前，陕鼓新能源以该项目存在质量问题、不符合原设计要求等原因，将公司作为被告向天津市津

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称其自2023年10月开始委托第三方进行第一阶段维修整改已发生费用3,

880,000元需支付，此外还将持续筹备第二阶段维修整改工作。

（三）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一阶段紧急维修整改款4,462,000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二阶段整体维修整改款50,000,000元（以工程造价鉴定为准

并加收15%管理费）；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期考核款900,000元；

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000,000元（以审计认定为准）；

以上共计：56,362,000元

5、请求依法判令诉讼费、保全费等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其他说明

公司已经按合同要求履行相关义务，该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但陕鼓新能源一直未按照合同要求履

行支付义务，公司已向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收到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4年9月1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就上述诉讼案件，公司已经着手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对。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的判决

结果尚不确定，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具体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

生效的判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应诉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

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就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301000�证券简称：肇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9

月12日召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9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方案为拟以截

至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242,159,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48,431,89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公司在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 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

调整；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2,159,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9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9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9月2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03 上海济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 08*****624 宁波华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588 宁波百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793 浙北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9月19日至登记日：2024年9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后，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秦弯路633号

咨询联系人：肖霞

咨询电话：021-57930288

传真电话：021-57293234

八、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 �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公告编号：2024-074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6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15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53,975,13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053,934,53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0,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46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46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兼副总裁丁国清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4人，董事长祝涛先生及董事丁拥政先生、吴锋先生、邱亚鹏先生、田海先

生、陈垚先生、欧哲伟先生、独立董事吴成昌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杨新莹女士及监事林凡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葛兴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张国平先生、刘伟斌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厂房及设备租赁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77,894,549 99.6701 63,593,770 0.2758 12,446,215 0.0541

B股 40,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2,977,935,149 99.6701 63,593,770 0.2758 12,446,215 0.0541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7,574,037 97.4208 66,838,980 2.1366 13,842,595 0.4426

B股 33,500 82.5123 7,100 17.487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047,607,537 97.4206 66,846,080 2.1368 13,842,595 0.44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生产性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3,047,607,537 97.4206 66,846,080 2.1368 13,842,595 0.442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宝、马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12� � � � � � � �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4-207

债券代码：128095� � � � � �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董事长、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家

族成员之一Paul� Xiaoming� Lee先生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

投资” ）的通知，获悉Paul� Xiaoming� Lee先生及合益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补充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

质押

补充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合益投资 是

1,140,000 0.95% 0.12%

否 是

2024年

9月18日

2024年

12月20日

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

押

720,000 0.60% 0.07%

2024年

9月20日

2024年

12月11日

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50,000 0.21% 0.03%

2024年

9月20日

2024年

12月13日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Paul�

Xiaoming

Lee

是 2,300,000 1.79% 0.24% 否 是

2024年

9月18日

2025年

3月25日

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

押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2024年9月19日总股本；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如有差

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Paul� Xiaoming� Lee先生、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变动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变动

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合益投资 119,449,535 12.22% 97,077,597 99,187,597 83.04% 10.15% 0 0.00% 0 0.00%

李晓华 68,766,089 7.04% 42,070,000 42,070,000 61.18% 4.31% 0 0.00% 0 0.00%

Paul�Xiaoming�Lee 128,443,138 13.14% 61,400,000 63,700,000 49.59% 6.52% 0 0.00% 0 0.00%

Sherry�Lee 71,298,709 7.3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Yang�Li 14,735,754 1.5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402,693,225 41.21% 200,547,597 204,957,597 50.90% 20.97%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系补充质押，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截至2024年9月20日，本次补充质押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9,305.76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3.1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52%，对应融资余额为11.78亿元；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7,095.76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2.4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7.49%，对应融资余额为22.98亿元；还款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业绩补偿

义务履行情况。

4、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Paul� Xiaoming� Lee先生、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发展充满信

心。Paul� Xiaoming� Lee先生、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

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可控。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Paul� Xiaoming� Lee先生、合益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977�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4-028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9月20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9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4人，实

际参会监事4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选举，冯景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之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冯景旭先生简历如下：

冯景旭，男，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冯景旭先生2003年7月至2016年3

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局工作，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审判员；2016年3月至2024年8月在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工作，历任正处级纪律检查员，纪检室副主任、主任，纪检监察

室主任、一级调研员，纪检监察室主任、二级巡视员、二级高级监察官；2024年7月至今任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4-027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9,750,5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2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董事卜树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职工监事章慧霞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调整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0,618,651 99.3132 8,485,954 0.6381 645,900 0.04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调整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62,936,151 87.3288 8,485,954 11.7749 645,900 0.89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培哲、蒙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